附件1
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管理专家评审工作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专家评审工作，确保评审的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依据《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专家评审工作应遵循科学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确保评审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。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的专家评审工作。

第二章 评审组织
第四条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）负责专家评审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监督。
第五条 专家评审组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）聘请，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并能够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进行评审的专家组成。
第六条 专家的选取要求及选取途径。
（一）专业知识要求
技术领域：评审专家应具备与所评审项目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，能够准确评审项目的创新性、实用性。
法律领域：评审专家应熟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，能够评估项目的法律风险及合规性。
财务领域：评审专家应具备财务专业知识，能够评估项目的经济效益、成本核算等财务指标。
（二）职称要求
评审专家应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水平的专业技术职务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独立性：评审专家应与被评审项目无利益关联，确保评审的公正性。
职业道德：评审专家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诚信，遵守评审纪律，不得泄露评审过程中的信息。
（四）评审专家选取途径
专家库抽选：从已建立的评审专家库中，根据评审项目的专业领域和需要，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选取评审专家。
直接邀请：如不能从专家库抽选，可采取直接邀请的方式，邀请符合条件并有意愿的专家参与评审。
同一专家不得连续两次参与项目评审。

第三章 评审程序
第七条 专家评审工作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（一）推选专家组组长。
（二）评审专家应根据《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评价指标》对项目承担单位综合实力、项目的先进性和必要性、实施方案的可行性、项目实施效果、项目实施的风险性、项目实施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评审，并填写《通州区专利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专家评审打分表》。
（三）汇总评审打分结果并由专家进行签字确认。

第4章 评审纪律
第八条 评审专家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结合评审标准，对项目进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地评审，并给出明确的评审意见。
第九条 评审专家应严格遵守本工作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第十条 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应客观、公正地履行职责，不得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。
第十一条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）应对评审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，确保评审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第五章 附则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北京市通州区知识产权局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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